
附件3
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的审批流程图

（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，现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）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服务窗口对申请材料当场审查作出处理





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应补正的全部材料及程序



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应受理部门





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（限2个工作日）





工程处负责人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（限2个工作日）。





分管领导审批，作出予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决定（限1个工作日）





文印室制作决定文件，档案室整理归档（限2个工作日，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）



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（限3个工作日，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）





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





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，决定受理





组织现场勘查核验，重要项目组织专家评审。（限10个工作日，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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